
 

-1-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點：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巷 29號四樓 

 主席：張恩傑                                     記錄：黃美君 

列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秀椿會計師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29,438,988股，佔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44,428,250股之 66.26％。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報告事項 

(一) 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 

(二) 民國一○一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請參閱附件） 

(三)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請參閱附件） 

三、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

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秀椿會計

師、吳世宗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 

二、經監察人審查後之上述表冊連同營業報告書，提請股東常會承認，相關

表冊請參閱附件。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之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年度虧損撥補案，謹 提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虧損撥補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虧損撥補情形

如後附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 

二、依金管會規定應自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年度，於股東會上報告

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俾股東知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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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三、本公司因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致一○一年一月一日轉換日及一○

一年比較期間之未分配盈餘減少分別為 2,091,695 元及 3,952,775 元。 

四、依金管會於一○一年四月六日發布之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一二八六

五號函令規定，首次採用 IFRSs 時，應就帳列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

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因選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

豁免項目而轉入保留盈餘部分，分別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本

公司並無前述之情事發生。 

五、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之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同日上午 9:08 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附件】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過去一年對德微公司而言是個關鍵轉型年，我們在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為

上櫃公司，雖公司之擴廠計畫整流二極體自動化封測設備產線皆依之產品線規劃建置動

作，惟在於全球景氣受歐債問題持續發酵仍處高度不確定性，且中國內需市場有趨弱跡

象影響；歐洲與中國兩大消費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導致通路商對終端市場需求的預期偏

向保守，連帶造成消費型電子產品新機種的庫存備貨力道趨緩，致德微公司整流二極體

出貨未如預期。謹此將一○一年度營運成果及未來之營運展望向全體股東報告如下： 

 (一)營業概況 

德微公司一○一年度營收為新台幣720,476仟元，較前一年營收衰退14.71%，稅後淨

損為新台幣40,576仟元。營收衰退之主要原因為晶圓產品於一○○年佔公司整體營收約二

成，但是因全球太陽能產業景氣持續低迷，自一○一年下半年起佔營收比重微乎其微。

另虧損之主要原因為本公司一○一年度仍尚處於擴廠階段，致使公司自製二極體銷售未

能完全吸收固定成本攤銷所致。 

年度 

項目 
100年度 101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844,767 720,476  (124,291) (14.71) 

營業利益(損失) 9,114 (47,566) (56,680) (621.90) 

稅後淨利(損) 17,280 (40,576) (57,856) (334.81) 

(二)預算執行情形 

德微一○一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0年度 101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20.99 25.67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率(%) 197.62 166.71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率(%) 2.30 (3.68) 

股東權益報酬率(%) 2.97 (5.05) 

占實收資 

本比率(%) 

營業利益 2.32 (10.71) 

稅前純益 4.94 (10.99) 

純益率(%) 2.05 (5.63) 

每股盈餘(元) 0.56 (0.97) 



(四)研究發展狀況 

德微公司一○○及一○一年度研發費用分別為28,915仟元及28,904仟元，佔各期

營收比重分別為3.4%及4.0%，主要係持續開發二極體新產品應用、二極體晶圓創新

研發，及因應本公司建置自動化封裝產線，增加投入研發活動所致。 

現階段本公司相關研發工作皆符合客戶之需求及確切掌握關鍵技術，未來仍會持

續開發不同應用層面之新產品、研發低成本製程、並擴大產能之彈性運用與增加市佔

率，期以客戶之需求為核心，以因應科技環境之不確定因素及快速變化。   

(五)未來之營運展望 

展望未來，德微公司以專注本業之精神，仍從事各式二極體之專業代工製造及二

極體晶圓之銷售業務，以及持續拓展全球國際大廠客戶、擴大汽車相關電子零組件市

場之供應、進入雲端運算和精密工業等所需之零組件市場，並且會積極研發建置各類

新型產品線。 

 

最後，感謝我們的客戶、全力以赴的員工及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持續給予我們

支持與鼓勵，謹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董事長：張恩傑              總經理:張恩傑              會計主管:徐沛嫺 

 





【附件】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

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項新增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

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三條之修正，爰增訂

本條第三項，原第三

項調整項次為第四

項。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

務單位為董事長室 。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

務單位為總經理室 。 

依據公司組織變動

調整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 

（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 應備妥

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

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

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 

（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 應備妥

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列

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

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十一條之修正，爰修

正本條第二項文

字，為明確計，將原

第二項後段另行增

訂於第三項，原第三

至五項調整為第四

至六項。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七條之修正，爰增訂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

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

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五以上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

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

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

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本款新增 

 

 

 

七、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本項新增 

 

 

 

 

 

 

 

 

 

 

 

 

本項新增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但書、第一項第七

款、第二項及第三

項，原本條第一項第

七款調整款次為第

八款、原本條第二項

調整項次為第四項。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

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

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

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

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

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

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

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十六條之修正，爰修

正本條第一項。 

配合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之修正，爰修

正本條第二項引用

之項次。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

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

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

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

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四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

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

事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

書面意見。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十七條之修正，爰修

正本條第一項第

七、八款。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組織法」之施

行，爰修正本條第二

項文字。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

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

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

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

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

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 

以下略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

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

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

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 

以下略 

第十八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

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

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2年 5月 7日 

第十八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

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

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增列修訂日期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 101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餘額 210,017 

   加：本年度稅後淨損 (40,576,005) 

本期累積虧損金額 (40,365,988) 

撥補項目：  

無 0 

期末待彌補虧損                  (40,365,988) 

 

 

 

 

 

 

  董事長：張恩傑              總經理:張恩傑              會計主管:徐沛嫺 


